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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6_E7_9B_B8_E5_c46_521967.htm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

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法治原则，是贯穿于行政法中，指导

行政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根本准则，具有其他任何原则不能替

代的作用。它对行政主体的要求可概括为依法行政，具体可

分解为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

。 1.行政合法性原则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权的存在、

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简称合

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不仅应遵

循宪法、法律，还要遵循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既要符合实体法，义要符合程序

法。 合法性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行政权力

的存在有法律依据。 （2）行政权力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行使

。 2.行政合理性原则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

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自

由裁量权的存在。 合理性原则包括以下内容： （1）行政行

为应符合立法目的或立法动机 （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考虑

相关因素的基础上 行政行为作出时涉及多种因素，合理的行

政行为应当考虑到相关因素，不应该考虑与行政行为无关的

因素。 （3）平等地适用法律规范，符合公正法则 （4）符合

自然规律和社会道德 3.行政应急性原则 应急性原则，是指在

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或与通常状态下的法

律规定相抵触的措施。它是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



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应急性原则并非排斥任何法律控制

，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应急权力同样是行政法治原则所不容

许的。 一般而言，行政应急权力的行使应符合四个条件：一

是存在明确无误的紧急危险；二是非法定机关不得行使应急

权力，否则无效，除非事后经有权机关作出特别决定予以追

认；三是行政机关作出应急行为应接受有权机关的监督，尤

其是权力机关的监督；四是应急性权力的行使应该适当，应

将负面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考试时，至少要先“定性

”，定性就是以理解，通过分析、运用能够做出来。 至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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